
章】【簡

109 年度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購置電腦設備計畫

苗栗縣政府社會處

辦理目的： 充實為 本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資訊設備，

增加其使用電腦機會，並提升資訊運用知能，以營造更佳的學習環境。

申請期間：自 109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，若 有缺額，將延長申請時間尚

至 109 年 8 月 17 日，惟補助戶數屆滿將提早截止。

重要訊息： 本補助申領分  為 2 階段，第 1 階段 「申請審核」，第 為 2 階段 「購置及請款」為 。

即經本處審核通過資格後，待收到正取通知書，始得自行購置電腦設備，再行向本處請款，

 未收到正取通知書前，請勿先行購置電腦設備 (僅認可 109   年   08   月   17   日至   109   年      10   月   30   日

購置電腦之發票或收據正本)。

補助對象

(同時具備

1 至 4 點)

1. 苗栗縣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，一戶一人為限。

2. 戶內輔導人口有就讀各高中職以上日間部之在學學生(含 109 年度國中、

 

       高中職應屆畢業學生，於當年度畢業並確定升學就讀、考取公私立

       大學院校、產學合作相關科系、四技二專者，經完成繳費並檢具相

       關就學證明者)，得提出申請。但大學應屆畢業生、延長修業年限、

       就讀大學碩、博士班、空中大學、空中專科、學分班、遠距離教學

之學生，不予補助。

3. 未曾接受政府機關電腦捐助或購置電腦設備補助，以避免資源重疊或

缺乏公平性之爭議。

4. 未曾獲得本處辦理之「弱勢家庭子女幸福存款方案」相對提撥配合款。

補助戶數 1.「低收入戶組」補助 100 戶。

2.「中低收入戶組」：補助 60 戶。

申請準備

(若在學學

生超過 1 人

以上，得擇

一檢附在學

資料)

【備齊以下文件，以郵寄或親送方式向本處社會救助及社工科提出申請】

1. 申請表。

2. 已蓋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學校開立之在學證明文件。

3. 109 學年度上學期即將進入高中職或大專院校之應屆畢業學生，則需

檢附畢業證書影本、學校錄取通知資料或 交學費之收據繳 。

審核結果

本計畫補助之正備取名單暫定於 109年 8月 17日公告於本府及本處網頁。

若延長申請時間將改於 109年 8月 30日公告，並另以書面方式再行通知受

補助家戶並請檢附請款文件；惟審核結果為申請資格不符或未受補助之家

戶，將不另以書面通知。



購置&請

款

經審核通過資格的家戶，待收到本處寄發之正取通知書後，得自行向臺灣

合



格電腦廠商購置電腦硬體設備(至少含全新之 上型電腦主機或一般型筆桌
記型電腦，惟不含平板電腦)，並檢附(1)統一發票(或收據)正本(2)個人領
據(3)
郵局存摺封面影本，向本處社會救助及社工科請款。

補助金
額

本局依實際購買之金額覈實補助，惟不超過下列金額：

(1) 「低收入戶組」：新臺幣 15,000 元。

(2) 「中低收入戶組」：新臺幣 10,000 元。

聯絡方
式

電話：037-559659 楊小姐
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。

申請表 寫說明及注意事項填

1. 申請表上方基本資料欄位，請 寫本填 縣低收或中低收入戶所列冊之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，一戶

一人為限， 惟若申請學生 未成年人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申請，另為 為 檢附學生證明文件以列

冊本縣低收入 戶、中低收入戶戶內輔導人口 限。為

2. 通知書送達地址及聯絡電話須確定至 109   年       12         月底  前有效，若因電話或地址有誤致無法聯

絡而文件不齊者，將逕喪失資格，不再追溯或補發資格。

3. 申請或核銷所需文件不全者，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者，將不予核准補助資格或

取消原有補助資格。

4. 尚未收到正取通知書前，請勿先行購置電腦設備，僅認可於 109 年 08 月 17 日至 109 年 10 月 30 

日由臺灣合格電腦廠商開立之收據或發票正本。

5. 本處得派員進行 核，受補助之家戶不得拒 ；如有違反所定補助對象或獲得本補助後轉賣、查 絕 轉

讓他人而不自行使用者或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本局得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所領取之補

助，逾期不 回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：繳

(1) 提供不實之資料。

(2) 隱匿或拒 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資料。絕

(3)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補助。

苗栗縣政府社會處

109 年度補助低收入 及中低收入 購置電腦設備戶 戶 計畫申請表

低

中

收

入

戶

申

請

姓名

(請填寫低收或中低收入戶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，

若為未成年人則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)

申請
審查編

號
(依送件
日期順

序)

身分

證

字

 聯絡電話 手機(*必填)：

市內：

(

)

(

)



人

資

料

號
戶籍
地址

通知

書送

達地
(*必填)

□同上

通訊地址 ：

目前家

中

 無 有 電腦設備(含桌上型或筆記型)，共計       台。(僅作為資料統計

用)

若

在

學

學

生

超

過

一

人

以

上

，
 

得

擇

一

檢

附

在

學

資

料

即

可

學生證黏貼處 學生證黏貼處

(正面) (背面)

請於框線 黏貼內 (浮貼)已蓋註冊章之學生證

在學證明黏貼(浮貼)處

若學生證為 IC 磁卡者，除黏貼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之外，請同時檢附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



低

收

入

戶

或

中

低

收

入

戶

證

明

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黏貼(浮貼)處

109 年度全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1 張，請浮貼。

切

結

1.本人 無  有  接受政府機關電腦捐助或購置電腦設備補助。

2.本人  無  有 獲得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辦理之  「弱勢家庭子女幸福存款方案」  

      相 對 提 撥 配合款。

本人已詳細 讀並了解申請 容，以上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為真實，並知悉提供不實資料及違反閱 內

相關法令之後果，若有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經 證有購買不實之情事，除應繳回所補助金額，並自查

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 申請時間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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